臺北市動物保護處
飼主責任繪畫比賽規定辦法
壹、計劃書內容
一、計劃名稱：飼主責任繪畫比賽
二、計劃依據：以據101年飼主責任教育推廣計劃

三、計劃目的：
· 藉由繪圖競賽，提供學童認識飼養動物應有的責任教育意義與內涵。

· 透過暑假徵件讓學童注意、關心議題，進而與家長互動，增進親子關係
· 培養學童對飼主責任教育的理解與認知，養成對動物的尊重與關懷。
四、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主辦單位：臺北市動物保護處
協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單位：頤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五、活動計劃詳細內容說明：

1. 計劃實施時間：101年6月至10月底。
2. 徵件收件時間：101年7月1日至9月7日（以掛號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3. 繪圖評選時間：101年9月10日至9月30日。
4. 得獎名單公佈時間：101年10月5日前，得獎作品及名單刊登於活動網站。所有獎項於101年10月31日前頒發或寄送完畢。
5. 參加對象與組別：臺北市國小學生自由參加。
· 低年級組(一、二年級）
· 中年級組(三、四年級)

· 高年級組(五、六年級)

6. 比賽方式說明：請至飼主責任教育推廣官網站(http://tcgwww.taipei.gov.tw/MP_10503A.html)詳讀比賽相關資訊。
7. 收件方式：由學校統一收件或個別郵寄送件，101年9月7日前一律以掛號郵戳為憑(參賽作品每人限1件)，將作品寄達指定收件地址：頤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飼主責任繪畫比賽收件中心收（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10號6樓之4）。
· 請於作品背面空白處，加註作品主題（可另加文字說明）、作者姓名、參加組別、學校名稱及班級、聯絡電話（若資料填寫不全、不清楚或無法辨識，均不予計分）。
· 作品請保持平整，包裝寄送時請勿摺疊，以免毀損作品。郵件的封裝請盡量簡單（不要黏太多層），建議使用郵局便利箱或畫筒。
8. 參加辦法：
· 素材方式︰水彩、蠟筆、油墨、粉彩等作畫工具不拘，不得使用電腦作品。
· 比賽主題︰設計理念以『飼主責任』相關為主軸，自訂題目自由發揮。
· 作品規格︰限四開圖畫紙（54公分×38公分），不符規定者不予計分。
· 參加件數︰每人限參加一件作品。比賽作品恕不退件，不論得獎與否作品臺北市動物保護處有使用權。
9. 作品評選方式：邀請學者專家擔任評審委員，選出各組特優3名、優選5名、佳作12名(三組共計60名)，於101年9月30日前評審完畢，並將競賽結果公佈於飼主責任教育推廣官網站。
評分標準：
· 主題內容表達佔40﹪。
· 創意構思佔30﹪。
· 技巧、色彩佔30﹪。
10. 得獎公佈：由評審進行表決選出作品，得獎名單將於101年10月5日（五）前公佈在飼主責任教育推廣官網站，並以郵寄函文通知學校單位。

11. 比賽獎勵：
· 特優：每組3名，圖書禮券2,400元整+獎狀乙紙。

· 優選：每組5名，圖書禮券1,200元整+獎狀乙紙。

· 佳作：每組12名，圖書禮券600元整+獎狀乙紙。 
12. 頒獎典禮實施：暫定101年10月20日（星期六），於台北市政府禮堂舉行（如該場地無法出借時，由本公司另擇適當地點辦理）。得獎者請親自參加領獎，未領取獎項均統一寄送學校教務處，由校方公開頒贈表揚；101年10月31日前未取得獎項之同學，請聯繫學校教務處。
13. 聯絡方式：
飼主責任教育推廣繪畫比賽活動組 電話︰(02)2592-8838 # 12翁小姐
信箱：joyce@jjgugu.com
活動網址：http://tcgwww.taipei.gov.tw/MP_10503A.html
14. 注意事項：
· 著作使用權：凡參賽作品恕不退件，不論作品得獎與否，其所有權及著作使用權歸屬於臺北市動物保護處所有，臺北市動物保護處有權以任何形式刊載、發行、轉載及使用參賽作品於各式宣傳品或媒體上，得獎者不得異議，且不另致酬也不另行通知。
· 參加作品如有臨摹、冒名頂替、模仿或成人加筆者均不予評選。
· 依所得稅法規定，獎金超過一千元（含）以上時，由承辦單位開立扣繳憑單於得獎者，併入明年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因此得獎者需附上戶口名簿或身份証影本供承辦單位開立扣繳憑單。
· 本比賽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修改之權利。

六、頒獎典禮之參與人員及工作人員，皆投保公共責任意外險。
七、本實施計劃呈臺北市動物保護處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八、預期效益：
· 培養臺北市國小學生從小培養正確觀念及態度，提升素養。
· 推動飼主責任教育，培養學生飼主責任基本知能。

· 落實飼主責任教育內涵，建立人類與動物之友善城市。
· 讓臺北市國小學生瞭解並重視飼主責任教育對減少流浪動物有正面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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